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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面对教会中淫乱的事 

经文：林前 5:1-13 

 

请大家设想以下的情况。假设有一日你逛光盘铺，不觉意见到你一个组员拿着一迭色情 CD，

在收银的地方排队等候付款，但对方没有发现你。见到这个情况，你会怎办？你会当没事发

生过？或是将这件事告诉其他组员，或是当面找这位组员处理？ 

 

又假设你小组中有位弟兄是很滥交的。他在教会中与一位姊妹拍拖，而且还发生了性关系，

但不多久，这位弟兄见异思迁，抛弃了这位姊妹，转而追求另一位姊妹，然后又同那位姊妹

发生关系。先前那位姊妹被遗弃，很伤心，找人倾诉，这件事便通了天，堂会内几乎所有人

都知道。你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你会如何面对？应该有什么心态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？ 

 

今日香港教会面对一个愈来愈严重的问题，这问题就是淫乱的事在教会中愈来愈普遍。刚才

所讲的故事，不是虚构的，乃是真实发生过，而且类似的事经常在教会内发生。与哥林多一

样，香港是一个色情泛滥的地方，在这样的环境和社会风气下，在性方面保守自己圣洁，绝

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

 

当教会中发生了淫乱的事，我们应如何面对？在林前第五章，我们看见处理教会中淫乱的事

应有的态度和应采取的步骤！ 

 

1. 态度—要哀痛（V.2） 

 

哥林多教会有人与继母有不正常关系，教会不单没帮他脱离罪恶，反而纵容他，当作若无

其事，因此保罗责备他们：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

出去」（V.2）面对发生在教会内淫乱的事，我们要哀痛。 

 

我们不单为那犯罪的人哀伤，因那人得罪了主，还伤害了自己；更要为教会哀伤，在教会

中竟可发生这些事，表明在守望上有疏忽，以致有弟兄竟然犯了这样的罪。这不单是那弟

兄的罪，亦是教会的罪，因这罪竟可发生在教会中，整个教会的人都有责任。 

 

态度不应是纵容，也不是惩罚，这两种态度都是极端。我们要为当事人和教会哀痛！ 

 

2. 步骤一：公开的罪公开处理，私下的罪私下处理 

 

不是所有的罪都要公开处理。公开的罪才公开处理，私下的罪便私下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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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让我们来看发生在哥林多教会这件淫乱的事。保罗在 v.1说：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

乱的事。」这件事早已通天，犯罪的人明目张胆，不肯悔改，这件事已传到连不在他们当

中的保罗耳中，可见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，不再是私下的事，已经成为公开的罪，因此要

立刻公开处理，不可拖延！保罗在 v.4提出要在聚会中运用耶稣的权柄，对那人执行教会

纪律。在聚会中处理即公开处理。 

 

为什么要公开处理公开的罪？罪就像做面包的酵一样，一点的酵可使全团发大。v.6 酵代

表罪恶。罪是会传染的。若教会对公开的罪没有立场，只眼开只眼闭，这种纵容罪恶的态

度很快会污染其他人，使整间教会圣洁的标准下降，失去了为盐为光的影响力。 

 

3. 步骤二：把硬心不肯悔改的人赶出教会 

 

为什么要将不肯悔改的人赶出教会？答案在 v.5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

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」 

 

将那人赶出教会就等于将那人交给撒旦，看他如外邦人，与他切断任何关系，保罗说，这

样的人甚至和他一齐吃饭也不可。v.11为什么做到如此决绝？对于不肯悔改，仍纵容自己

在罪中的人，你再给他机会，他都不会回头，若他肯早些回头，便不需要行这一步。许多

时候，人要吃过苦、碰过钉以后才会回头，如圣经的浪子一样。 

 

这就是爱的硬的一面，为了要得回你，我宁愿暂时失去你，希望你碰钉以后会知错，懂得

回转，这就是将硬心、不肯悔改的人赶出教会的目的。 

 

 

讨论问题： 

 

讨论文章起头所提出的两个例子。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？应如何面对当事人？应采取什么行

动？ 

 


